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脱贫劳动力等群体

帮扶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

确保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进一步做好脱贫劳动

力和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中的劳

动力（以下简称“三类人员”）帮扶工作，防止因疫失业发

生规模性返贫，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力防止脱贫劳动力等群体因疫失业返贫

（一）强化就业帮扶，促进稳岗就业

1.发挥机制作用，摸清就业底数。依据《关于建立脱贫人

口务工情况调度通报机制的通知》（陕人社函〔2021〕142

号）和《关于切实做好防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有关工作

的通知》（陕人社函〔2021〕455 号）建立的部门间工作机

制，主动与发改、乡村振兴等部门联系，利用各部门有效手

段，及时掌握疫情防控期间脱贫劳动力和“三类人员”就业

状况。

2.紧盯回流人员，落实帮扶举措。要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

名单，利用线上线下各类工作手段，了解回流脱贫劳动力和

“三类人员”就业需求，区分春节返乡回流和因疫返乡回流，



充分利用社区工厂和就业帮扶基地等带贫企业吸纳、乡村公

益性岗位和防疫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方式，对因疫失业回流人

员开展就业帮扶。

3.围绕滞留人员，用好稳岗政策。就业地要对本地和省内

脱贫劳动力及“三类人员”一视同仁。鼓励企业灵活安排在

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及时落实职业培训补贴等相关政策。

对处于高、中风险地区、未参加失业保险并且不需隔离、监

测的脱贫劳动力和“三类人员”，可通过开发临时性防疫公

益性岗位予以安置临时就业，帮助实现有收入、温暖过冬。

4.线上线下结合，保持就业服务不间断。疫情防控期间，

要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就业服

务。要引导用人单位加大岗位发布、直播带岗、远程招聘、

在线面试等服务力度；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及时收集开工信

息，充分运用网络、短信、微信公众号等发布企业用工信息，

帮助脱贫劳动力和“三类人员”掌握招聘信息，达成就业意

向，促进就业。春节后，广泛宣传返岗复工帮扶措施，充分

利用苏陕劳务协作等机制，加强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

优先帮扶脱贫劳动力和“三类人员”返岗复工、外出务工。

对自行跨省返岗务工的人员，要积极予以协助，并按规定落

实相关补贴。鼓励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村级劳务组织、劳务经纪人开展脱贫劳动力等重点群体有组

织劳务输出。



（二）强化企业帮扶，稳定就业岗位。各级人社部门要定

期主动对接社区工厂、就业帮扶基地等企业，掌握带贫企业

吸纳脱贫劳动力等重点人员就业状况。加快落实场地租赁费、

水电费和一次性就业补贴以及社保费减免、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等政策，支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受疫情影响的，要主

动关心，帮助其尽快复产复工，促进脱贫劳动力和“三类人

员”有序返岗。

（三）稳定劳动关系，保障合法权益。各地要抓好《关于

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做好劳动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

（陕人社函〔2022〕1 号）贯彻落实，切实做好脱贫劳动力

和“三类人员”与企业劳动关系协调工作；抓好《关于进一

步落实失业保险支持疫情防控有关政策的通知》（陕人社函

〔2021〕655 号）落实，加快失业保险金、失业补助金、农

民工一次性生活补助、临时生活补助全程网办，充分发挥失

业保险政策效应，防止脱贫劳动力和“三类人员”因疫失业

返贫。

二、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协调。各级人社部门要深刻认识脱贫劳动

力和“三类人员”稳岗就业工作重要性，将其作为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

举措，积极主动作为，向当地疫情防控领导机构建言献策，



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创造有利于脱贫劳动力等重点群体的

良好环境，持续巩固拓展人社扶贫成果。要加强脱贫劳动力

和“三类人员”就业帮扶工作的检查指导，统筹协调，及时

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坚决防止因疫失业返贫。

（二）加强政策宣传。各地要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

社网络信息平台以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等机构的

传统媒介和网络传媒、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全面深入宣传

近期人社部门出台的疫情防控期间稳岗就业政策措施，促进

脱贫劳动力、“三类人员”、企业等服务对象享受政策、得

实惠。

（三）及时请示报告。要将帮扶工作成效及时反馈发改、

乡村振兴等部门，同时以市为单位同步报省厅乡村振兴办。

工作中遇到重大问题、亮点经验、典型做法要及时报告，省

厅将组织宣传、报道。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2年 1 月 14 日


